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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浙 0784 民 初
989号

樊兴：本院受理原
告颜禄亮与被告李南、
樊兴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
（转程序）、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开庭审理
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15
日14时，开庭地点在浙
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19号审判庭，合议庭组
成人员：楼永高、吴哲
儿、徐香珍。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693号

王建宇：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浦江明丰针织服
饰有限公司诉被告王建
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
支付拖欠的租金155600
元及利息损失；2、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损
失共计205517元。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 20 日内。并定于
2016年6月20日上午8：
5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01467号

冯锋：本院受理原
告楼镇昌诉被告冯锋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由黄小英担任
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
应秀萍、人民陪审员朱
君欢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6年6月16日上午8
时4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
3494号

张诚：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浦江支行诉
被告张诚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5）金浦商初字第
349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内来本院416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
3586号

楼基幸、李杏宵、陈
爱珍：本院受理原告于
丽君诉被告楼基幸、李
杏宵、陈爱珍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金浦商初字第
3586号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416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
3129号

浦江县田丰农业生
态园、陈坚荣、陈蓉蓉：本
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金浦
商初字第 3129 号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
3834号

陈小坛、王婷婷：本院
受理原告浦江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金浦商初字
第3834号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
1499号

朱旭高、徐小珍：本院
受理原告浦江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金浦商初字
第1499号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
1500号

朱旭高、徐小珍：本院
受理原告浦江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金浦商初字
第1500号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
3269号

俞钰军：本院受理原
告潘超超诉被告俞钰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5）金浦商初
字第3269号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本院416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01327号

陈根烟、陈除花：本
院受理原告周江涛、王
蓉与被告陈根烟、陈除
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由蓝照辉担任
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
楼其超、人民陪审员周
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6 年 6 月 26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89
号

李荷华：本院受理原
告吴群英、朱惠明、黄慧
敏、赵士英、贾时迁、张春
生诉被告杜欣春、陈秀
丽，第三人金樟远、李荷
华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6）浙0726民初字289
号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
票等。原告要求：判令二
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
23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
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自起
诉日起计算至实际归还
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
十日。本案由审判长张
孟有、代理审判员杨利智
及人民陪审员童跃杭组
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6
月28日上午9时在乔司
监狱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1685号

陈根烟、陈除花：本
院受理原告周加伟诉被
告陈根烟、陈除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1685 号起诉
状副本和开庭传票等。
原告要求：判令二被告
立即归还借款本金4万
元并支付利息（按月利
率1.5%自2014年12月1
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日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
三十日。本案由审判长
张孟有、代理审判员杨
利智及人民陪审员周彩
燕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6年6月24日上午9
时在本院黄宅法庭第一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01539号

陈根烟：本院受理原
告周忠塘与被告陈根烟
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
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由张孟有担
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
员楼其超、人民陪审员
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
于2016年6月29日上午
8时50分在本院黄宅法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
3637号

陈桂莲：本院对原告
陈鸿诉被告陈佳莲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金浦商初字第
363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408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
3703号

陈桂莲：本院对原告
陈玉钗诉被告陈桂莲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金浦商初字
第370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408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
3737号

叶法军：本院受理原
告朱庆国诉你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金浦商初字第
3737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收，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01340号

朱费华：本院受理
原告楼强强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举证期限
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 起 30 日 内 和 15 日
内。定于 2016 年 6 月
21日下午14时30分在
本院第8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83号
应长清：本院受理原告

贾迎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
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于
2016年6月28日上午8时
50分在本院第2审判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4019
号

朱小升：本院受理原告
张建王诉被告朱小升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5）金 浦 商 初 字 第
4019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316 办公室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1083号

浙江盛世久远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俞凯强、郑虹：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诉你
们、陈桂禄、邱汉英、叶小
明、兰琴仙、刘俊志、廖土
仙、浙江省龙游云丰纸业有
限公司、衢州市吉源金属铸
造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
告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花商初字第
666号

陈怡琳、衢州市昕龙工
业设备有限公司、衢州市衢
江区杜泽综合市场服务中
心、浙江诚正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衢州市楚峰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郑云仙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次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花园法庭开
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168号

余玉仙、刘国芳：本院
受理原告何建飞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14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花园法庭开庭审
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99号

祝芝清：本院受理原告
吴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次日10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
园法庭开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杭州环美电力建设有

限公司丽水分公司、杭州环
美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郑叔平诉你们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传票、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原告诉请：1、判决
被告向原告归还信誉履约
保证金 100000 元；2、依法
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以信
誉履约保证金为基数，从合
同期满之日起至归还信誉
履约保证金之日止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2
倍计算的利息；3、本案涉诉
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
6月22日8时40分在本院
十六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浙江洪塘工贸有限
公司、任文学：本院受理
原告涛涛集团有限公
司诉被告浙江洪塘工
贸有限公司、任文学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原告起
诉要求被告浙江洪塘
工贸有限公司支付货
款 842000 元 、利 息
376094元及自2016年3
月1日起至款付清日止
按月2%另行计付利息；
被告任文学承担连带
偿还责任。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2016年6月22日9时
整在本院第七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缙云县人民法院
浙江邦宏工贸有限

公司、王初芦、永康市光
浦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涛涛集
团有限公司诉被告浙
江邦宏工贸有限公司、
王初芦、永康市光浦照
明电器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裁判文书上
网查询告知书等。原
告起诉要求被告浙江
邦宏工贸有限公司支
付货款608650元、利息
249285元及自2016年3
月1日起至款付清日止
按月2%另行计付利息；
被告王初芦、永康市光
浦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承 担 连 带 偿 还 责 任。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6年
6 月 22 日 10 时整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缙云县人民法院
任文杰：本院受理

原告涛涛集团有限公
司诉被告任文杰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原告起
诉 要 求 你 支 付 货 款
371370 元、利息 100879
元，并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
月 2%另行计付利息。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6年
6月22日9时30分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缙云县人民法院
池文松：本院受理原

告温岭市新江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文
渊、林月娥、李群威、你
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1081 民初
158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为：一、被告李文
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返还给原告温岭市新
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
款本金1000000元，并支
付自2015年6月19日起
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
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
的逾期利息。二、被告
李群威、池文松自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案件受理费13800
元，本院减半收取6900
元，由被告李文渊、李
群 威 、池 文 松 共 同 负
担。限你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大溪人民法庭领取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